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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9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继《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劳动就业促进法》之后，制定颁布的又一

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与上述三部法律一起构成了劳动法

这一部门法的基本框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是一部程

序法，重点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其目的

是为了保证劳动实体法的有效实施，较之以前的企业劳动争

议处理程序来说，有以下几个亮点。 其一，《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强化了调解的作用。中国素有调解的优良传统。劳

动争议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双方当事人有可能长期共事，强行裁决，可能造成当事人

之间关系搞得过僵，不利于当事人以后的相处，不利于建立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通过调解，当事人之间相互加强沟

通，作出让步，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通过调解

，能够减轻当事人的维权负担，有利于当事人维持友好的关

系，便于裁决的执行，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基

于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强化了调解。其一，扩大了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组织的范围。该法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设

立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所

发生的劳动争议。企业调解组织由工会及企业代表组成。劳

动者也可以向基层调解组织（如街道，各乡镇及村委的调解

组织或其他调解组织）请求调解。其二，规定了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发生劳动争议之后，劳动者可以请求有关调解组

织调解，也可以不申请调解直接提请劳动仲裁。是否申请调

解取决于劳动者，劳动者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其三，规定劳

动者提请调解时，仲裁时效中止，劳动争议调解最长不得超

过15日，这样就避免了用人单位借调解恶意拖延，造成劳动

争议的久调不决，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二，《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延长了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为1年，

并完善了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延长、中止、中断制度。原劳

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为60日，时效过短，不利于劳动维权。劳

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要同用人单位进行协商，

调解，央求用人单位，没有打官司的习惯。用人单位也往往

是能拖就拖，这样，很快就超 了60天的仲裁时效期。超过之

后，则劳动仲裁不予受理，到法院也是不予受理，这样，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就难以得到维护。大部分劳动争议都是因用

人单位的原因引起的，劳动者是受害者，而且劳动争议大多

涉及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涉及到劳动者的养命钱，血汉钱，

失去这些钱，劳动者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如此重

要的权利和利益，仅仅因为超过了所谓的60天的时效期而难

以得到保护，用人单位却借此得以合法赖掉其应付的法定义

务，并借此谋得暴利。这也进一纵容了他们大肆违反劳动法

，其结果是劳动者的权利更加难以得到保障，用人单位却更

加肆无忌怛，对劳动者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为1年，对劳动者来

说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他一方面可以使劳动者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维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用人单位恶意拖延，

借以躲避其法定义务的情况。 其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规定对部分案件对用人单位实行一局仲裁，劳动者不服的

，仍可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劳动争议实行一裁二审的处

理模式，即首先通过仲裁，对仲裁不服的，还可以向法院起

诉，经过一审、二审，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用人单位拒不执

行的，还要经过申请强制执行。如此复杂的程序，如此长的

审理时间，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下来，短则几个月，长的

几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工伤案件十几年仍未审结的

情况。劳动者属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与用人单

位PK。有个别的即使坚持下来也往往精疲立竭，得不偿失。

而用人单位财大气粗，往往借此拖延，直至把劳动者拖得精

疲立竭放弃维权才告罢休。基于这种情况，《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规定对于工伤案件，工资报酬案件及经济补偿案件

等对用人单位实行一裁终局，即这些案件经劳动仲裁裁决后

，劳动者不起诉的，即发生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不履行的，

劳动者可向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同时，为了加强对劳动

者的保护，还规定，劳动者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

向法院提起诉讼，给劳动者了一个请求司法保护的途径，而

用人单位却无权向法院起诉，这对劳动者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当然，为避免裁决的不公，该法还规定，在法定情形下，

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对于仲裁员徇私枉法，

接受对方当事人贿赂的，对于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的，对于严

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等六种情形的，用人单位仍可向法院起诉

，这样，既切实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缩短了审限，减

少了中间环节，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了用人单

位的利益，维护了公平正义，堪称一大绝笔，确实值得称道

。 第四个亮点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仲裁不收



费，费用由财政负担。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是一个天大的

喜讯，彻底解决了劳动者因没有钱支付仲裁费而被关在维权

大门之外的现象发生。长期以来，劳动仲裁收费高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劳动仲裁的费用高得离谱，比法院的收费还要高

得多，这样高昂的仲裁费用令广大劳动者难以承受，无钱交

缴纳仲裁费用，则无法启动仲裁程序，劳动者就无法维权。

日前媒体报道重庆市数百名农民工因无钱缴纳高达34万的仲

裁费而被关在维权大门之外，合法权益无法维护，这进一步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个钱字不知将多少善良贫穷的劳动者

关在了法律保护的大门之外。新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明确规定劳动仲裁不收费，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劳动者的

维权负担，使劳动者因无钱而难以依法维权的现象彻底绝迹

，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是一个喜讯，有利于劳动者依法维

权。 当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仍把劳动仲裁作为劳动

者维权的必要前置程序，即劳动者维权必须先提请仲裁，只

有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方可向法院起诉，不经 劳动仲裁直接

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规定，无疑限制了劳

动者的维权途径，加重了劳动者的维权负担。广大劳动者尤

其农民工，属弱势群体，文化层次较低，法律知识淡溥，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想起到法院起诉就已经不错了，知道

劳动仲裁的少至又少。到法院起诉，却被告知不予受理，只

能先提请劳动仲裁，尽管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优化了

程序，实行了免费仲裁，这样的必要前置程序必经还是加重

了劳动者的负担。曾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取消劳动仲裁作

为劳动者维权的必要前置程序，实行或审或裁制度，是否提



请劳动仲裁由劳动者自主决定。劳动仲裁则可以通过优化程

序，提高效率来吸引劳动者来依法维权。遗憾的是，这些要

求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劳动仲裁仍被作为必要前置程

序，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遗憾。 总之，新的《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强化了调解的地位，延长了劳动仲裁的时效为一年

，对部分案件对用人单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取消了劳动仲

裁收费，这些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该法还有一些不尽入人意

之处，终瑕不掩瑜，其方便劳动者依法维权的努力还是值得

肯定的，愿《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快速有效解决劳动争议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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